
广东省律师协会文件
粤律协 E2017〕 15号

关于做好十一届省律协委员会
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律师协会 :

十届省律协工作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广

东省律师协会章程》的规定,经十一届省律协常务理事会研究同

意,现面向全省执业律师开展省律协委员会报名工作,具体事项

通知如下:

一、委员会设置

十一届省律协设有委员会 47个 (见附件 1)。 其中,工作委

员会 21个 ,每个委员会人数上限为 20人;专业委员会 26个 ,

每个委员会人数上限为 35人。

个别工作委员会人数如需增加 (最多增至 30人 ),由会长办

公会审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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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员报名条件

(一 )工作委员会条件

1.政治素质高、大局观念强,拥护宪法,坚决服从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

2.本省执业律师,执业年限在五年以上 (2012年 2月 15日

前开始执业 );

3.在 当地律师界具有一定的声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未受过

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行业处分 ;

4.大学本科学历以上;

5.关心行业发展,热心协会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加

委员会的活动;

6.能够履行委员职责,完成委员会安排的工作 ;

7.具有律师行业管理工作经验并表现突出的律师优先考虑;

除上述条件外,律师纪律 (会员处分复查 )工作委员会的委

员执业年限须在十年以上 (2007年 2月 15日 前开始执业),律

师参政议政促进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须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

委员。

(二 )专业委员会条件

1.政治素质高、大局观念强,拥护宪法,坚决服从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

2.本省执业律师,执业年限在五年以上 (2012年 2月 15日

前开始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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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五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行业

处分;

4.大学本科学历以上;

5∶ 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与丰富的律师执业经验,曾 承办相关专

业领域内的案件或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专业文章,积极

从事相关专业的理论研究;

6.关心行业发展,热心协会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加

委员会的活动;

7.能够履行委员职责,完成委员会安排的工作。

三、委员产生方法和报名方式

按照 《章程》规定,委员人选由会长办公会决定。委员报名

采取自愿报名和省律协提名两种方式。律师自愿报名的,由本人

填表,经所在律师事务所、市律协加推荐意见后,由 市律协统一

报省律协审核;省律协提名的,由本人填表,经所在律师事务所

加推荐意见后报省律协审核 (见附件 2、 3)。

报名时,对所有委员会 (含工作、专业委员会 ),每名律师

只能申报 1个,并须对参与委员会工作做出相关书面承诺:愿意

并有时间参与委员会的规定工作,遵守律协制定的委员考核和退

出机制等 (见附件 4)。

报名专业委员会的律师,拟竞选主任人选的,须在报名表中

注明,并须注明
“
如被确定为主任候选人,但未能竞选为主任人

选,是否愿意担任副主任
”

和
“
如未确定为主任候选人,是否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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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担任委员
”。

四、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人选条件和产生方法

(一 )主任、副主任人选条件

1。 工作和专业委员会主任执业年限在十年以上(2007年 2月

15日 前开始执业 );

2.工作委员会主任从十一届省律协理事中选任 ;

3.主任、副主任人选应在律师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积极、

热心、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委员会工作。

(二 )产生方法

按照 《章程》规定,委员会主任人选由常务理事会决定,副

主任人选由常务理事会授权会长办公会决定。具体产生办法如下:

1。 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人选,由会长统筹分管副会长提

出建议名单,报会长办公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决定。

2.专业委员会主任人选,通过竞选方式产生。具体为:

(1)确定候选人名单。根据报名情况,由会长办公会在拟

竞选主任的委员中,确定 3-5名 作为主任候选人。

(2)成立评选委员会。由会长办公会研究成立评选委员会 ,

具体负责主任竞选评议工作。

(3)竞选演讲。由省律协安排时间组织竞选演讲,每位候

选人演讲时间为 3分钟。演讲结束后,由评选委员会评议并采取

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委员会主任建议名单。未能被确定为主任建

议名单的候选人,报名时已注明愿意担任副主任的,确定为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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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议名单。

(4)决定人选。评选委员会确定的主任建议名单,报常务

理事会审议决定;副主任建议名单,报会长办公会审议决定。

五、相关要求

1.各市律协维权委员会主任或分管副会长为省律协维护律

师执业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当然委员候选人;各市律协会长或分

管秘书处的副会长、秘书长为省律协律师协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当

然委员候选人。

各市律协尤其是珠三角地区 (广州、深圳 、佛山 、东莞、

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惠州 )须各推荐 1-2名 在立法、制定

行业规章方面经验丰富的律师报名参加省律协规章制度工作委

员会。

2.请各市律协认真组织律师报名,于 2017年 3月 6日 前将

本市报名人员的报名表及承诺书、汇总表 (见附件 5)原件,连

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统一报送省律协秘书处,同 时将表格电子

文档发送至邮箱 yewubu@law。 cOm.cn。

报名时,律师须如实填写报名表,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情况 ,

即取消报名资格。社会兼职、论文、代理代表性案件或法律事务、

获奖情况等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律师事务所骑缝

章。

拟竞选专业委员会主任人选的律师,须在报名表中注明相关

情况。不作注明的,视为不愿意参与竞选。



3.专业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确定后,竞 选演讲时间和地点等事

项另行通知。

联系人:黎雪滢、罗楚茵

日三!  话: 020-66826947、  66826951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49号 津滨腾越大厦

北塔 12沛娄

邮 编:510623

附件:1.十 一届省律协委员会设置情况

2.十 一届省律协工作委员会报名表

3.十 一届省律协专业委员会报名表

4.十一届省律协委员会承诺书

5.十一届省律协委员会报名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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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十一届省律协委员会设置情况 
 

一、工作委员会（21 个） 

1.律师纪律（会员处分复查）工作委员会 

2.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 

3.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4.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 

5.宣传交流与表彰工作委员会 

6.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 

7.律师行业发展研究工作委员会 

8.财务与资产管理工作委员会 

9.规章制度工作委员会 

10.女律师工作委员会 

11.文体与福利工作委员会 

12.律师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 

13.律师协会建设工作委员会 

14.律师参政议政促进工作委员会 

15.律师所建设指导工作委员会 

16.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 

17.公益法律事务工作委员会 

18.实习考核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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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港澳台和外事工作委员会 

20.提案审查工作委员会 

21.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 

二、专业委员会（26 个） 

1.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 

2.职务犯罪辩护专业委员会 

3.经济犯罪辩护专业委员会 

4.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 

5.公司法律专业委员会 

6.国有资产法律专业委员会 

7.破产与清算法律专业委员会 

8.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 

9.金融法律专业委员会 

10.证券法律专业委员会 

11.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12.电子商务法律专业委员会 

13.海事海商物流法律专业委员会 

14.未成年人法律专业委员会 

15.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 

16.国际业务法律专业委员会 

17.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 

18.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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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环境与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 

20.保险法律专业委员会 

21.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 

22.竞争与反垄断法律专业委员会 

23.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 

24.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 

25.村（社区）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 

26.税务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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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十一届省律协工作委员会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民族  学历  
外语 

水平 
 

执业证

取得时间 
 

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身份 
 

执业单位及职务  

申请哪个工作委员会  

联 

系 

方 

式 

手机  
电子 

邮箱 
 

传真  邮编  

通讯 

地址 
 

（
含
境
外
学
习
和
执
业
经
历
） 

个
人
简
历 

 

（
现
任
或
曾
任
） 

律
协
任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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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兼
职 

 

或
发
表
论
文 

个
人
专
著
、
译
著 

 

或
法
律
事
务 

有
代
表
性
的
案
件 

曾
经
代
理
过
的 

 

获
奖
情
况 

 

本
人
签
名
确
认 

 

 

 

 

年   月   日           

律
师
事
务
所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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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律
协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
律
协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本表格所有项目均为必填，填写内容应保证客观、真实，无内容的项目请填

“无”。已报名工作委员会的，不得再报名专业委员会。 

2.“学历”请填写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 

3.“外语水平”请填写语种、大学四六级（或其他语种的相应级别）等。 

4.“个人简历”请从大学开始填写。如有境外学习或执业经历的律师，请注明

在境外学习所取得的学位和是否取得境外的律师资格等。 

5.社会兼职、论文、代理代表性案件或法律事务、获奖情况等须同时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律师事务所骑缝章。 

6.本表格一式两份，上报省律协一份，市律协留一份。表格原件及电子文档由市

律协统一报送。 

广东省律师协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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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十一届省律协专业委员会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民族  学历  
外语 

水平 
 

执业证

取得时间 
 

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身份 
 

执业单位及职务  

申请哪个专业委员会  

是否愿意竞选主任 

（请在□内打√） 
是□          否□ 

如被确定为主任候选

人，但未能竞选为主

任人选，是否愿意担

任副主任 

（请在□内打√） 

是□          否□ 

如未被确定为主任候

选人，是否愿意担任

委员 

（请在□内打√） 

是□          否□ 

联 

系 

方 

式 

手机  
电子 

邮箱 
 

传真  邮编  

通讯 

地址 
 

（
含
境
外
学
习
和
执
业
经
历
） 

个
人
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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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任
或
曾
任
） 

律
协
任
职 

 

社
会
兼
职 

 

或
发
表
论
文 

个
人
专
著
、
译
著 

 

或
法
律
事
务 

有
代
表
性
的
案
件 

曾
经
代
理
过
的 

 

获
奖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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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
签
名
确
认 

 

 

 

 

年   月   日           

律
师
事
务
所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
律
协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
律
协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本表格所有项目均为必填，填写内容应保证客观、真实，无内容的项目请填

“无”。已报名专业委员会的，不得再报名工作委员会。 
2.拟竞选主任人选的律师，须填写清楚“是否愿意竞选主任” “如被确定为主任

候选人，但未能竞选为主任人选，是否愿意担任副主任”和“如未被确定为主任候选人，
是否愿意担任委员”项目的内容。不作填写的，视为不愿意。拟不竞选主任人选的律
师，只须填写清楚“是否愿意竞选主任”项目的内容。 

3.“学历”请填写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 
4.“外语水平”请填写语种、大学四六级（或其他语种的相应级别）等。 
5.“个人简历”请从大学开始填写。如有境外学习或执业经历的律师，请注明

在境外学习所取得的学位和是否取得境外的律师资格等。 
6. 社会兼职、论文、代理代表性案件或法律事务、获奖情况等须同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律师事务所骑缝章。 
7.本表格一式两份，上报省律协一份，市律协留一份。表格原件及电子文档由市

律协统一报送。 

广东省律师协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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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十一届省律协委员会承诺书 

（工作委员会） 

本人系           律师事务所          律师，申报参加

广东省律师协会                          委员会。 

本人清楚知悉，广东省律师协会每年将对委员会和委员（含

主任、副主任）上一年度的履职情况进行年度考评，不称职者按

程序退出委员会。 

鉴于此，本人郑重承诺：本人有能力履职，有时间保障履职，

愿意投入时间履职。若经年度考评不称职，本人承诺退出委员会。 

 

承诺人：          （签名） 

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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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省律协委员会承诺书 
（专业委员会） 

本人系           律师事务所          律师，申报参加

广东省律师协会                          委员会。 

本人清楚知悉，广东省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的职能包括但不

限于： 

1.起草或者修改完善本专业业务操作指引（委员会换届后一

年内完成）； 

2.研究本专业法律业务新产品（每年 1个）； 

3.发布本专业法律年度观察报告（每年 1次）； 

4.评选本专业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每年 1次）； 

5.举办全省巡回业务讲座（每年不少于 2次）； 

6.出版本专业法律实物专著（本届内至少 1本，最迟不超过

第三年）。 

广东省律师协会每年将对委员会和委员（含主任、副主任）

上一年度的履职情况进行年度考评，不称职者按程序退出委员

会。 

鉴于此，本人郑重承诺：本人有专业能力履职，有时间保障

履职，愿意投入时间履职。若经年度考评不称职，本人承诺退出

委员会。 

 

承诺人：          （签名） 

2017 年   月   日      



序
号

委员会 姓名
性
别

政治
面貌

学历
执业证

取得时间
执业单位 律协现任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

    

附件5

十一届省律协委员会报名情况汇总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各市律协填写，填写信息须与报名表信息保持一致，填写后请加盖律协公章。
    2.请于2017年3月6日前，将本表和本市报名人员的报名表及承诺书原件，连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律师事务所骑缝章）统一
      报送省律协秘书处，同时将本表和报名表的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yewubu@law.com.cn。

             市律师协会（盖章）.   律协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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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梁震副厅长，会长、副会长，监事长、副监事长，厅律管处。 

广东省律师协会秘书处                                 2017 年 2 月 13 日印发 
 




